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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独特的站位和资源， 既对

理论工作者有诸多启迪， 更对裁判实

践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本书熔 “概念论 ” “本体论 ”

“方法论” “制度论” “具象论” 为

一炉， 将理论企图与司法实务操作精

巧地结合在一起， 显现出了一个实务

家的眼量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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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欧盟 《一般数据保护条

例》 （GDPR） 的具体适用做了全

面 、 系统的介绍和评述 ， 包括

GDPR 的适用范围 、 个人数据的

隐私权内涵、 个人数据处理的主要

原则和法律基础 ， 数据主体的权

利、 数据控制者的义务和数据保护

官的职责， 以及诸如广告营销、 刑

事案件 、 雇佣关系 、 产品设计保

护、 数据跨境流动等特殊场景的个

人数据保护问题。 对从事欧盟个人

数据保护实务和研究的企业、 律师

和学者而言， 本书及时地提供了欧

洲数据保护机构多年来针对个人数

据保护问题的众多判例法、 指南和

最新实践。

本书对司法学体系构建的

意义、 内涵进行了简略分析和

阐释。

司法学是一门研究司法理

念、 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学

科 。 它既有交叉性的学科特

点， 又有独立的学科属性。 前

者指其与哲学交叉形成司法哲

学， 与历史学交叉形成司法史

学， 与伦理学交叉形成司法伦

理学， 与管理学交叉形成司法

管理学， 与行政学交叉形成司

法行政学等等。 后者指其具有

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度学、

司法传统学、 民间司法学、 国

际司法学、 司法理念学等等。

本书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指导性案例、 《公报》 案例， 以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各地法院

发布的典型案例， 结合人力资源管

理实际问题， 归纳和精解各类典型

案例的裁判要点与规则， 提出操作

建议， 进而为企业规范劳动用工和

合规管理提供帮助。 主要围绕劳动

中的求职签约、 休息休假、 规章制

度、 劳动报酬、 工伤待遇、 竞业限

制、 经济补偿等热点版块， 以案件

中的一些典型问题作为切入点， 解

读一些易被忽视的、 细节的实务中

的劳动纠纷。 劳动争议的实务类图

书对公司劳动管理的规范、 健康发

挥着指引作用。

《劳动争议指导案例、 典型案例与企业
合规实务》

欧盟个人数据保护制度———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司法学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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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治中国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化和推

进， 当下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将裁判文书说理

作为重要内容予以纳入， 力图最大程度实现

以说理促正义、 以说理求公平的司法目标。

刘树德法官 《裁判文书说理原论》 展开系统

深入、 总分兼顾的论述， 无疑会积极促进裁

判文书说理、 保障司法公正和提升司法公信

力， 因而亦将突显其理论学术、 审判实务两

个方面的价值。 同时， 本书对裁判文书说理

作了体系性论述， 对推进我国裁判文书说理

制度建构与裁判文书说理水平提升具有非常

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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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德博士当年以湖南高考文科名列前茅

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毕业后接着攻读法

学硕士、 博士学位研究生， 取得学位后进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至今。 从当年的莘莘学子

到今日的资深法官， 可谓岁月不居造化育

人。 我以为， 对于一个能坚持继续学习的法

官来说， 法院也是学校， 而最高人民法院不

啻是学习法律研究法学条件最好的学校， 无

疑也是水平最高的司法学府。 树德博士是坚

持继续学习的典型， 他边工作、 边研究、 边

做学问， 很少把时间花在休闲和交往上， 日

积月累、 卓然有成， 发表、 出版了大量法学

研究和案例研究成果， 是最高人民法院在职

人员中发表学术成果最多的中青年法官之

一， 很早就成为一名学者型法官。 我还在担

任研究室主任时， 有一天树德博士来到我的

办公室， 送一本书给我， 并说这是他最新出

版的专著。 我早听说树德博士是一名“多

产” 法官， 不时有新作问世， 便随口说道：

“你写了那么多书， 咋还没有人家写的一本

书有名啊？” 言下之意， 他写的书与那些法

学名著还有差距， 也有点告诫他不要翘尾巴

的意思。 树德博士听后嘿嘿一笑， 说自己还

要努力， 并称平日只有写书撰文的爱好， 对

其他没啥兴趣， 打牌下棋都不会。 我觉得，

在大多数读书人参加工作后就不大读书更不

大写书的工作氛围中， 当个读书人、 写书人

是寂寞的， 也是执着的， 而树德博士却乐此

不疲。

树德博士谦和低调。 可能是常年苦读法

条、 著书立说且写材料之故， 年纪轻轻便

“聪明绝顶”， 显得与其实际年龄颇有出入。

记得十几年前的某一天，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

一个讨论司法改革的会议。 树德博士此时被

抽到司法改革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 （当时司

法改革办公室尚未成为独立的部门， 挂靠在

研究室） 参与调研和起草文稿， 便列席这次

会议。 按照惯例， 工作人员只有埋头记录的

任务， 没有当场发表意见的资格。

树德博士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

室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参与了很多司法改

革举措的形成过程， 裁判文书说理改革便是

其一， 并执笔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加

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法发 〔2018〕 10 号， 以下简称 《指导意

见》）。 这项任务并不顺利轻松， 因为问题复

杂、 争议颇多、 经验不足、 无先例可循。 从

调研起草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花了较长

时间， 做了大量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一次讨论时， 委员还提了不少修改意

见和建议， 我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 在审判委员会发言就是我的本职

工作， 觉得发言多就是工作卖力的表现， 故

常常是发言最多的委员之一。 对于树德博士

起草的文稿， 我当然也不会客气和保留， 提

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有些意见还比较犀利，

如果查阅审判委员会当天的讨论记录， 我可

能不幸又成为提意见最多的委员。 可喜可贺

的是， 这个文件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讨论的文件中， 算是比较顺利通过的。 文件

发布实施后亦获得了广泛好评， 树德博士作

为起草人， 作出的贡献是独特的。

刘树德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 审判员 （法官）。 兼任湘潭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发表论文 《罪刑法定原则

中空白罪状的追问》 （载 《法学研究》 2001

年第 2 期） 《刑事司法语境下的“同案同

判”》 （载 《中国法学》 2011 年第 1 期） 等

150 余篇； 出版专著 《宪政维度的刑法思

考》 （获首届 “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三

等奖） 《司法改革： 小问题与大方向》 （获

首届 “方德法治研究奖” 二等奖） 《实践刑

法学》 《政治刑法学》 《无理不成“书”：

裁判文书说理 23讲》 等 30 余部； 合著 《刑

法分则专题研究》 《规则如何提炼》 《贪污

贿赂罪类案裁判规则与适用》 《侵犯财产罪

类案裁判规则与适用》 等 10余部。


